2018年芒市转移支付情况说明

1、 2018年芒市一般转移支付情况
芒市2018年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98521万元，其中：
1．均衡性转移支付支出预算。是根据省财政厅2018年均衡性转移支付预告数17,628万元和《云南省省对下均衡性转移支付办法》规定，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资金重点用于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和推进“三农”、教育、公共卫生、社会保障等各项民生支出的原则进行编制。预算安排用于人员工资支出17,000万元、运转经费支出300万元、公益性项目配套支出328万元。 
2．县级基本财力保障转移支付支出预算。是根据省财政2018年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奖补资金预告数5,830万元和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办法的通知》规定，按照“保工资、保运转、保民生支出”目标和保障县乡公共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，落实上级出台各项民生政策的基本财力需要，逐步消除县级基本财力缺口的转移支付资金的原则进行编制。预算安排全部用于人员工资支出。 
3．生态转移支付支出预算。是根据省财政厅2018年生态转移支付预告数2,582万元和《云南省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实施办法》规定，“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必须用于保护生态环境和改善民生”的原则进行编制，预算安排用于节能环保支出800万元、农林水事务支出1,782万元。
二、2018年芒市市专项转移支出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2018年芒市专项转移支付预算安排资金90000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公共服务2200万元；国防100万元；公共安全1580万元；教育5700万元；科学技术620；文化体育与传媒2300万元；社会保障和就业14000万元；医疗卫生4900万元；节能环保5000万元；城乡社区6500万元；农林水18572万元；交通运输11435万元；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880万元；商业服务业等2860万元；金融30万元；国土海洋气候等3220万元；住房保障7800万元；粮油物资储备172万元；其他支出2131万元。其中在农林水28572万元中，分地区情况如下：芒市本级14887万元，勐焕街道办事处80万元，芒市镇540万元，勐戛镇235万元，江东乡250万元，中山乡235万元；风平镇885万元；三台山180万元；五岔路乡300万元；轩岗乡310万元；遮放镇320万元；西山乡170万元；芒海镇180万元。
